
 

5.2.17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.  

由于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的度量方法、品位和价格都不同, 本条分三类进行评价.如有多

种用途可同时得分,但本条累计得 分不超过９分. 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:设计评价查阅可再生能源利用专项设计 文件、专项计算分析报告;

运行评价查阅可再生能源利用专项竣 工图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专项计算分析报告、运行

记录,并现 场核实. 


